现金出纳工作标准
Q/ HY.Z2020.014－2007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现金出纳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现金出纳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细心谨慎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

	
	文化专业
	中专或者同等学历以上

	
	职业资格
	出纳资格证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一年以上从事出纳的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女性，30岁以下

	职  责
	管理公司的现金支付工作

	权  限
	负责公司的现金管理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掌握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，根据审核无误的收付凭证，按《条例》规定准确、及时办理日常现金收付工作。

2、遵守纪律，做到收支两条线，不坐支、不挪用、不垫支，不以白条抵库，不得涂改、抽换或伪造凭证骗取国家财产；
3、在保证日常使用的基础上，每日现金库存不超限额；
4、严格收付手续，付出现金必须经有关领导批准、审核员审核后方可办理；
5、收入现金必须开据收款票据，存入现金必须在现金交款单上写明收入来源。提高对假币的的识别能力，发现假币，应予以没收上交银行。
6、支取现金必须在现金支票上写明支出用途。除工资、津贴、小额零星报支等使用现金，其他支出超过限额以上必须通过银行转帐结算。
7、当日发生业务及时转交有关人员记账，并逐笔记载现金日记帐，帐款做到日清月结，帐款相符。
8、每日现金盘点正确无误后，与审核打印的现金日报表余额核对相符，发现问题及时查找解决。
9、配合审核员定期清理个人各类借款，催请有关借款人员及时报帐。
10、妥善保管现金、印鉴、空白单据和定期存单、有价证券，严格做到人离柜锁。
11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	记录
	现金日报表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财务部经理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财务系统单位和相关的银行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熟练的现金出纳员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